附件2

博山区农村供水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主要工作职责

	序号
	成员单位
	主要工作职责

	1
	区应急管理局
	贯彻执行农村供水应急指挥部的各项工作部署，负责协调供水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指导做好供水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工作；参与供水突发事件调查处理，协调做好伤残或死亡人员的善后处理工作；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工作。

	2
	区水利局
	贯彻执行农村供水应急指挥部的各项工作部署，指导、协调农村供水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工作；组织区级农村供水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修订；督导各镇（街道）、各供水企业供水应急预案的编制和演练；为农村供水突发事件处置提供雨情、水情和工情信息；贯彻执行取水许可证制度。

	3
	区委宣传部
	贯彻执行农村供水应急指挥部的各项工作部署，负责协调、指导农村供水应急突发事件通知信息和通知发布，牵头处置涉农村供水事项的舆情信息。

	4
	区发展和改革局
	贯彻执行农村供水应急指挥部的各项工作部署，参与协调现场救援处置工作，负责应急输水、调水和供水工程项目的审批工作。

	5
	区公安分局
	贯彻执行农村供水应急指挥部的各项工作部署，维护现场治安，保障交通秩序，协调现场救援处置工作，负责供水突发事件现场治安疏导，保障应急抢险工作顺利开展。

	序号
	成员单位
	主要工作职责

	6
	区民政局
	贯彻执行农村供水应急指挥部的各项工作部署，做好困难群众救助工作。

	7
	区财政局
	贯彻执行农村供水应急指挥部的各项工作部署，负责筹备供水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所必需的资金，建立相关管理、监督和专用账户制度，做到专款专用。

	8
	区生态环境分局
	贯彻执行农村供水应急指挥部的各项工作部署，负责污染源排查，组织水源周围环境检测，划定水资源保护区及设立保护标志，及时作出水源污染评估，制定水源污染应急处理方案，强化水源周围污染源防控。

	9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贯彻执行农村供水应急指挥部的各项工作部署，参与协调现场救援处置工作，为应急抢险提供有关地下管线资料，负责因供水突发事件造成损坏的供热、燃气等设施的抢修和恢复工作。

	10
	区交通运输局
	贯彻执行农村供水应急指挥部的各项工作部署，保障应急响应期间交通道路通行，负责应急响应后期处置道路恢复重建工作。

	11
	区商务局
	贯彻执行农村供水应急指挥部的各项工作部署，负责协调做好区内重点保供企业的生活必需品物资储备监测预警和应急期间的生活必需品物资调配工作。

	12
	区卫生健康局
	贯彻执行农村供水应急指挥部的各项工作部署，负责对农村饮用水水源、水厂供水和用水点的水质监测，并严格按规定进行查处；组织和指导做好医疗救治工作。

	序号
	成员单位
	主要工作职责

	13
	区消防救援大队
	贯彻执行农村供水应急指挥部的各项工作部署，负责组织消防车辆定点送水。

	14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贯彻执行农村供水应急指挥部的各项工作部署，负责农村供水突发事件发生期间哄抬价格等违法行为的查处。

	15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贯彻执行农村供水应急指挥部的各项工作部署，负责协调供水突发事件发生期间市政车辆定点送水。

	16
	博山供电中心
	贯彻执行农村供水应急指挥部的各项工作部署，负责为供水突发事件应急抢修提供电力保障。

	17
	相关供水企业
	贯彻执行农村供水应急指挥部的各项工作部署，负责成立农村供水突发事件抢险队伍及应急专家组；负责调度农村供水水源，启动应急和备用水源；制定应急送水、集中供水、企业避峰用水方案；农村供水突发事件发生时，按照供水企业事故应急预案进行先期处置，并按照规定程序上报；做好抢修设备、物资储备工作；按指挥部指令向社会发布紧急停水公告、水质信息和抢险进展等信息。

	18
	各镇（街道）、开发区管委会及相关村（社区）
	贯彻执行农村供水应急指挥部的各项工作部署，组织应对本辖区内农村供水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